統計資料背景說明
資料種類：文化資源統計
資料項目：臺中市文化資產維護經費統計
一、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
   *發布機關、單位：臺中市文化資產處會計單位
   *編製單位：臺中市文化資產處會計單位
   *聯絡電話：(04) 22290280#518
   *傳真：(04) 22298553
   *電子信箱：tpa0161234@taichung.gov.tw
二、發布形式：
   *口頭：
      ( )記者會或說明會
   *書面：
      ( )新聞稿      (  )報表    ( )書刊，刊名：
   *電子媒體：
[bookmark: _Hlt430787169][bookmark: _Hlt430787170]      ( )線上書刊及資料庫，網址：   
      ( )磁片   ( )光碟片  ( v )其他(報表)
三、資料範圍、週期及時效
 *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本處為保存具有歷史、藝術價值之文化資產，政府部門所支付之維護費用，均為統計對象。
   *統計標準時間：以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之事實為準。
   *統計項目定義：
[bookmark: _Hlk113960940] (一) 調查研究經費：指維護文化資產所作之調查、研究等相關費用。
[bookmark: _Hlk113959036][bookmark: _Hlk113960955]（二）管理維護經費：指維護文化資產所支日常管理維護等相關費用。
[bookmark: _Hlk113958163]（三）教育推廣經費：指製作各種文宣品或舉辦各種活動方式來介紹文化資產及宣傳愛護文化資產之觀念等相關費用。
[bookmark: _Hlk113960999][bookmark: _Hlk113960619] (四) 修復及再利用經費：指維護文化資產所支付費用，包括修復或再利用計畫、規劃設計、監造、工作報告書及整修工程等相關費用。
 (五) 其他：指維護文化資產所支付的費用，其他相關之費用。
（六）古蹟及歷史建築：包括古蹟及歷史建築二類；古蹟係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歷史建築係指歷史事件所定著或具有歷史性、地方性、特殊性之文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
（七）紀念建築：指與歷史、文化、藝術等具有重要貢獻之人物相關而應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
（八）聚落建築群：指建築式樣、風格特殊或與景觀協調，而具有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之建造物群或街區。
（九）考古遺址：指蘊藏過去人類生活遺物、遺跡，而具有歷史、美學、民族學或人類學價值之場域。
（十）史蹟：指歷史事件所定著而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所定著之空間及附屬設施。
 (十一) 文化景觀：指人類與自然環境經長時間相互影響所形成具有歷史、美學、民族學或人類學價值之場域。
 (十二) 古物：指各時代、各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化意義之藝術作品、生活及儀禮器物、圖書文獻及影音資料等。
 (十三)傳統表演藝術：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之傳統表演藝能。
 (十四)傳統工藝：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以手工製作為主之傳統技藝。
 (十五)口述傳統：指透過口語、吟唱傳承，世代相傳之文化表現形式。
 (十六)民俗：指與國民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儀式、祭典及節慶。
 (十七)傳統知識與實踐：指各族群或社群，為因應自然環境而生存、適應 與管理，長年累積、發展出之知識、技術及相關實踐。
   *統計單位：千元
   *統計分類：
（一）縱項目：按維護經費分類，維護經費分為調查研究經費、管理維護經費、教育推廣經費、修復及再利用經費及其他經費。
（二）橫項目：按有形文化資產分為古蹟及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考古遺址、史蹟、文化景觀及古物；無形文化資產分為傳統表演藝術、傳統工藝、口述傳統、民俗及傳統知識與實踐。
   *發布週期(指資料編製或產生的頻率，如月、季、年等)：年
   *時效(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1個月又15日   
*資料變革：無
四、公開資料發布訊息：
*預告發布日期：每年終了1個月又15日。 (原訂預告發布日期如遇例假日或國定假日則延至下一個工作日發布)
   *同步發送單位：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五、資料品質：
   *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由本處會計單位依據各課推算資料及公務預算系統資料彙編。
   *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本處業務單位及會計單位交
叉查核，確保資料合理性。
六、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表號11011-02-01-2
七、其他事項：無

